附件

塔城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及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稳妥推进塔城地区殡葬收费改革，强化地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规范地区殡葬服务收费行为，促进塔城地区殡葬行业健康发展，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民政厅 自然资源厅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9号）要求，同时为做好新旧政策衔接，结合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的工作要求，地区发展改革委根据地区民政局《关于调整塔城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及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的报告》及各县（市）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成本监（专）审报告为基础，参照周边地（州、市）价格情况，结合地区实际，草拟了《塔城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及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一）自治区下放地（州、市）制定殡葬延伸服务收费标准权限
自1999年以来，殡葬服务收费定价权限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民政厅。2024年12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4〕9号），其中：第二条规定，政策的执行范围为自治区范围内依法设立、取得经营资格的县（区）及以上殡葬服务经营单位提供殡葬服务及收费行为；第四条、第五条规定：遗体防腐、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吊唁设施设备租赁（告别厅、守灵间）3项殡仪延伸服务项目、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并授权各地（州、市）制定收费标准。
（二）塔城地区殡仪馆基本情况
塔城地区现有殡仪馆（站）18个（含4个火化场），其中：塔城市3个，分别为安息园二期殡仪馆（含火化）、祥和殡仪馆、祥宁殡仪服务站；额敏县2个，分别为额敏县殡仪馆、龙北坡生态陵园殡仪馆；乌苏市3个，分别为乌苏市第一殡仪服务站、乌苏市第一殡仪馆（含火化）、乌苏市第二殡仪馆；沙湾市2个，分别为沙湾市第一殡仪馆、沙湾市第二殡仪馆；托里县2个，分别为托里县第一殡仪馆（含火化）、托里县第二殡仪馆；裕民县2个，分别为裕民县第一殡仪馆（含火化）、裕民县第二殡仪馆；和布克赛尔县4个，分别为乌苏尕殡仪馆、夏布尔江殡仪馆、查斯特殡仪殡仪服务站、亚布尔殡仪殡仪服务站。据民政部门申请调定价报告反馈，目前18个殡仪馆（站）均收回由县（市）民政部门管理；城市公墓12个，土地性质为划拨，均为公益性墓地。
（三）地区现行收费标准
地区现行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调整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价非字〔1999〕22号）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殡仪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计价费〔2004〕1625号）相关规定执行，其中3项殡仪延伸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分别为：
1.尸体整容、整形费对应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收费标准为120元/具。其中馆内整容化妆（包括理发、剃须、抹粉）50元/具，一般尸体更衣20元/套，尸体清洗50元/具。特殊尸体整形（破碎尸体缝合整形）：面议。
2.尸体防腐：面议。
3.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费：
（1）告别厅：小礼厅（容客100人以下）（豪华）130元/场次，包括吊唁、音响、盆景、礼棺、花丛等设施，冬季加收取暖费20元；中礼厅（容客100-300人）（普通）180元/场次，包括吊唁、音响、盆景、礼棺、花丛等设施，冬季加收取暖费20元；中礼厅（容客100-300人）（豪华）230元/场次，包括吊唁、音响、盆景、礼棺、花丛等设施，冬季加收取暖费20元；大礼厅（容客/400人以上）（豪华）1100元/场次，包括大休息厅及吊唁、音响、盆景、礼棺、花丛等设施，冬季加收取暖费100元。
（2）守灵间：100元/24小时，含恒温棺，不足24小时按24小时收费，超过24小时，每小时加收5元。
二、调整殡仪延伸服务及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的必要性
（一）规范地区殡葬服务收费标准
规范殡葬服务收费标准，是践行殡葬服务公益属性、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关键举措，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和谐稳定。规范收费行为可有效遏制殡葬领域收费乱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促进殡葬行业健康发展。
（二）收费标准长时间未调整，不符合当前实际
目前地区殡葬服务收费标准主要根据《关于调整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价非字〔1999〕22号）文件规定执行，已执行26年，殡仪服务收费项目难以满足群众对殡葬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文件对殡葬用品销售价格和多个殡仪延伸服务实行定价管理，不符合现今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收费矛盾。
（三）成本上升，原收费标准已经难以合理补偿殡仪服务成本。
近年来人力成本、设备运维成本持续上涨，造成各县（市）殡葬服务目前面临收支失衡、成本覆盖不足、运营困难、服务能力持续退化等问题。
三、成本监审情况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8号）等有关规定，地区各县（市）于2025年4月对殡葬延伸服务开展成本监（专）审工作，各类定价项目成本测算情况如下：
（一）遗体防腐项目成本。地区各县（市）均未开展过此类业务，缺少成本测算数据作为支撑，无法开展成本测算，故本次暂不定价。
（二）遗体整容。经县（市）测算成本在44.97元（不完全项目服务成本）～199元 /具之间。
（三）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大厅（300㎡以上）：经各县（市）测算租赁成本在878元～1557.15元/场次之间。中厅（100～300㎡）：216.26元～817元/场次之间。小厅（100㎡以下）：119.30元～346元/场次之间。
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经各县（市）测算租赁成本在149元～536.3元/天（24小时）之间。
（四）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经各县（市）测算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在12元～39.87元/年·座之间。
（五）公益性公墓价格。
简易土葬墓穴：经成本调查测算成本为1968元/墓位（含起棺、堆土、挖坑等费用）。砌砖土葬墓穴（单穴）：各县（市）成本监（专）审口径不一致，其中额敏县成本测算为2989.26元/座（仅地下部分，不含堆土、起棺等费用）、乌苏市工程造价报价为3555.12元/座、沙湾市工程造价报价为4483.67元/座。本次采用第三方成本调查测算成本数据4299元/座（含挖坑、起棺、堆土费用）。砌砖土葬墓穴（双穴）：额敏县成本测算为5136.39元/座（仅地下部分，不含堆土、起棺等费用）、乌苏市工程造价报价为6285.96元/座、沙湾市工程造价报价为6637.73元/座、第三方成本调查测算为6962元/座（含挖坑、起棺、堆土等费用）。简易骨灰墓穴（单穴）：地区暂无简易骨灰墓穴单穴数据。简易骨灰墓穴（双穴）：经各县（市）测算成本在3765.84元～4314.37元/墓位之间。
四、拟定调价方案
根据各县（市）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成本专（监）审结论及地区民政局《关于调整塔城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及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的报告》，地区发展改革委综合考虑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以及殡葬服务行业的特殊性，按照“实际成本+合理利润”的原则，初步拟定收费标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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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殡葬延伸服务收费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拟定价格标准表
	序号
	类别
	服务项目
	定价形式
	服务内容及流程
	收费标准

	（一）殡仪延伸服务

	1
	遗体防腐
	遗体防腐
	政府指导价
	采用化学药剂等防腐保存遗体，含遗体防腐袋等材料。
	暂不定价。

	2
	遗体整容
	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
	政府指导价
	对遗体容貌进行普通修饰和美化，含面部清洗、遗体更衣、包括理发、剃须、化妆等。
	180元/具，其中：洁身60元/具、更衣服务费70元/具、修饰化妆50元/具。如只提供部分服务，按对应项目标准收取。非正常死亡、特殊遗体、上门服务及家属特殊要求，价格由双方协商。

	3
	吊唁设施设备租赁
	大厅（300平方米以上）
	政府指导价
	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含礼厅内电子显示屏、尸棺、围棺花饰、花架、像架、哀乐、固定花圈、桌椅等布置物品）。
	800元/场次（馆内设施配置不全，下浮30%执行，具备条件的县（市）可自行配备空调等设备）。

	
	
	中厅（100-300平方米）
	政府指导价
	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含礼厅内电子显示屏、尸棺、围棺花饰、花架、像架、哀乐、固定花圈、桌椅等布置物品）。
	400元/场次（馆内设施配置不全，下浮30%执行，具备条件的县（市）可自行配备空调等设备）。

	
	
	小厅（100平方米以下）
	政府指导价
	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含礼厅内电子显示屏、尸棺、围棺花饰、花架、像架、哀乐、固定花圈、桌椅等布置物品。
	200元/场次（馆内设施配置不全，下浮30%执行，具备条件的县（市）可自行配备空调等设备）。

	
	
	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
	政府指导价
	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提供守灵的礼厅（含礼厅内固定布置物品）。
	160元/天（24小时）不足（含）12小时按半天计算，超过12小时不足24小时按全天计算，与遗体存放不得重复收费。

	（二）公益性公墓服务

	1
	公益性
公墓
	简易土葬穴
	政府指导价
	根据民政部门规定执行
	1968元/座（含墓穴挖坑、起棺、堆土），下浮不限。

	
	
	砖砌土葬墓穴（单穴）
	政府指导价
	根据民政部门规定执行
	4500元/座（含墓穴挖坑、砌砖、盖板、吊车起棺、堆土等），下浮不限。

	
	
	砖砌土葬墓穴（双穴）
	政府指导价
	根据民政部门规定执行
	7000元/座（含墓穴挖坑、砌砖、盖板、吊车起棺、堆土等），下浮不限。

	
	
	简易骨灰墓穴（单）
	政府指导价
	根据民政部门规定执行
	4000元/座（含碑身、碑座、挖坑，石材选用一般石材，不含刻字等其他服务），下浮不限。

	
	
	简易骨灰墓穴（双）
	政府指导价
	根据民政部门规定执行
	4800元/座（含碑身、碑座、挖坑，石材选用一般石材，不含刻字等其他服务），下浮不限。

	2
	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
	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
	政府指导价
	对公墓设施进行维修、保养和管理（一次性收费不超过20年，自购墓之日起计算）。
	25元/年，下浮不限（超过20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备注：1.以上政府指导价仅适用于县级及以上殡仪馆，不属于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范围的其他殡葬服务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民政部门按清单化管理，建立服务清单目录。
2.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均为政府指导价，上浮为零，下浮不限。
五、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测算及调整前后对比情况
本次收费标准的调整施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测算结论为最高限价，下浮不限。
（一）遗体防腐。因缺少成本测算数据作为支撑，无法开展成本测算，故本次暂不定价。
（二）遗体整容。鉴于自治区前期遗体整容项目分为遗体消毒、遗体馆内整容化妆、遗体清洗、一般尸体更衣，县（市）开展成本测算工作中，由于殡仪馆提供的服务不全面，本次较具有代表性的为沙湾市成本价格（199元 /具），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同时考虑周边地（州、市）价格水平，拟定价格为180元/具，较现行价格标准上涨50%。
（三）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经各县（市）测算大厅（300㎡以上）租赁成本在878元～1557.15元/间·场次之间，平均成本为1131.43元/间·场次，拟定价格为800元/间·场次，较现行价格标准下降27.27%。中厅（100～300㎡）216.26元～817元/间·场次之间，平均成本为510元/间·场次，拟定价格为400元/间·场次，较现行价格标准上涨73.91%。小厅（100㎡以下）119.30元～346元/间·场次之间，平均成本为263.32元/间·场次，拟定价格为200元/间·场次，较现行价格标准上涨53.85%。
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经各县（市）成本测算在149元～536.3元/天（24小时）之间，平均成本为203.35元/天（24小时），拟定价格为160元/天（24小时），较现行价格标准上涨60%。
（四）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经各县（市）测算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成本在12元～39.87元/座·年之间，平均成本为21.9元/座·年，拟定价格为25元/座·年，较现行价格标准上涨25%。
（五）公益性公墓价格。
简易土葬墓穴：经成本调查测算，拟定价格为1968元/墓位（含起棺、堆土、挖坑等费用）。
砌砖土葬墓穴（单穴）：各县（市）成本监（专）审口径不一致，其中额敏县成本测算2989.26元/座（仅地下部分，不含堆土、起棺等费用）、乌苏市工程造价报价为3555.12元/座、沙湾市工程造价报价为4483.67元/座，第三方成本调查测算价格为4299元/座（含挖坑、起棺、堆土费用），拟定价格为4500元/座。
砌砖土葬墓穴（双穴）：各县（市）成本监（专）审口径不一致，其中额敏县成本测算5136.39元/座（仅地下部分，不含堆土、起棺等费用）、乌苏市工程造价报价为6285.96元/座、沙湾市工程造价报价为6637.73元/座，第三方成本调查测算价格为6962元/座（含挖坑、起棺、堆土等费用），拟定价格为7000元/座。
简易骨灰墓穴（单穴）：地区暂无简易骨灰墓穴单穴数据，拟参照伊犁州简易骨灰墓穴（单穴）价格，拟定价格为4000元/座。
简易骨灰墓穴（双穴）：经各县（市）测算成本在3765.84元～4314.37元/墓位之间，平均成本为4040.1元/座，拟定价格为4800元/座（含碑身、碑座、挖坑，石材选用一般石材，不含刻字等其他服务）。
六、相关要求
殡仪服务单位要对符合殡葬救助条件的特殊困难群众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同时做好收费公示，在收费场所的醒目位置公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费范围、减免规定及举报电话等，并向社会公开。殡仪延伸服务及公益性公墓服务必须坚持用户自愿委托服务的原则，对用户未选择的项目，不得强行服务和强制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殡仪服务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



2025年1月23日　　　　

